申请科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报告号：

检验中心室间质评物冷链运输服务要求
1． 规格参数要求：
1. 合同服务期限：3年，投标报价按年度报价，合同一年一签，经我院相关科室进行评估，如上一年提供的服务达到招标文件相应考核及要求后，才可续签，如遇运送地点或数量出现较大变更，我院有权利中止合同。
2. 资质要求：供应商应具有有效的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。
3. 运送范围：新疆自治区内一级、二级、三级医疗单位及所有申请参加室间质量评价单位。最远为南、北疆乡镇级卫生院。
4. 运送路程：单程运输，路程均为从乌市至全疆各实验室，配送地区见附件1。
5. 运送频次：每年2次，每次1504家，上半年在4月-5月左右，下半年在9月-10月。因质控需要每次需另行配送约50家左右。
6. 因质控需要，有追加运送频次的情况，需再次配送质控品。每次运送数量以上级部门要求为准。
7. 质量要求：
7.1 运送至每家单位的质控物均需全程温度监测，有温控监测记录。监测记录运送结束后统一留临检中心保存。
7.2 ☆按不同质控品保存温度的要求，全程共有3种温度要求：常温、2~8℃、-20℃，需按照不同温度要求运送至目的地。
7.3 质控物包装大部分为玻璃瓶，运送过程需有防碎裂措施。
7.4 运送前需协助临检中心按项目、按分发单位分装质控物。
7.5 ☆时间要求：从装车时间开始计算，2周内送至目的地，运输车辆无要求。（需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
7.6 送达后，接收方人员签字并留签收记录，签收记录以扫描件形式统一留临检中心保存。
7.7因运送方在运输过程中的过失导致丢失、送错、损毁、失效的质评物，除照价赔偿外还应将新质评物运输至目的地。
8.因上级质控要求，单次运送点位超出1504家，且增加的点位不超过160家的，不得另行收取费用。（需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

附件1：
	序号
	配送区域
	实验室数量（家）

	1
	喀什地区
	242

	2
	乌鲁木齐市
	213

	3
	伊犁哈萨克自治州
	179

	4
	和田地区
	147

	5
	昌吉回族自治州
	115

	6
	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
	103

	7
	阿克苏地区
	100

	8
	阿勒泰地区
	99

	9
	塔城地区
	59

	10
	哈密市
	58

	11
	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
	56

	12
	克拉玛依市
	51

	13
	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
	36

	14
	吐鲁番市
	15

	15
	石河子市(省直辖市)
	31

	合计
	15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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